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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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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悖论的表述、定义、成因、解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涉及罗素悖论、说谎者悖论、理查德悖论、

贝里悖论、格瑞林悖论等，并对与悖论密切相关的康托对角线法、对角线引理、哥德尔定理等进行了系

统、彻底的分析。对实质蕴涵悖论也进行了讨论。同时，对相关悖论文献的得失也有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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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烟民悖论”引出的“实质蕴涵”问题、创造性思维本质的讨论

黄展骥先生文中提到的“烟民悖论”，与“实质蕴涵”有关。“烟民悖论”以及黄先生的解悖方案

如下：

.......类似的例子有“烟民”悖论：“a戒烟了”(P)，如果假定 P，则推出“a曾是烟民”(Q)；如果

假定~P，也推出 Q，(P、~P必有一真)所以，仅从逻辑便证明实然句 Q为真，是荒谬的。(如果从经验证

明 Q为假，则逻辑和经验携手便证明矛盾句“Q  ~Q”为真!)怎么消解呢?原来孤零零的 P预设 Q，当把

P的预设 Q充分表示出来，便显露出复合句“P  Q”。当设“P  Q”为假时，它便等值“~P  ~Q”，

推论不出 Q!前此的论证也是犯了“复合命题”谬误，悖论消解了。[4]我们认为，语言乃“约定俗成”，

以上对“谎者”悖论的四种分析及消解方案均能成立，并不“互相排斥”!(黄展骥，前文)
黄先生的解悖方案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人为地把推理分为“逻辑的”、“经验的”，笔者则认为无

必要也非事实。实际都是逻辑推理。比如，如果仅仅假定某人并未“戒烟”、从未“戒烟”，则严格讲

是推不出“曾是烟民”或“不是烟民”的。因为既可能该人从不曾抽烟，不是烟民(从不抽烟，戒什么烟？

无从谈起戒烟的事)，也可能该人是烟民，只不过没有戒烟而已。但在日常推理习惯上，往往在我们说某

人“没有戒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推出、默认)他是抽烟的，否则何必多次一举说他没戒烟？这是默认

的。不抽烟，当然谈不上什么戒烟，何必提戒烟的事？同时，如果我们说某人从不曾戒烟，则他也很可

能或就是从不抽烟的(非烟民)。这个推理在日常也是可以的，不能说错。事实上，笔者认为，此处牵涉到

实质蕴涵的本质及其必要性、不可替代性了。按数理逻辑的实质蕴涵推理规则，这个“如果..........则........”
类型的推理是成立的。即无论“ ~ P Q ”(从没有戒烟可推出是烟民)，还是“ P Q ”(从戒烟了也可

推出是烟民)，或者“ ~ ~P Q ”，甚至“ ~ P P Q  ”(即戒烟又不戒烟，矛盾，完全不合理、不成

立，也不影响是烟民的事实。如果该人真是烟民或非烟民的话)总是成立的。也就是为“真”。因此笔者

认为，“戒烟悖论”与其说是一个逻辑悖论，还不如说是一个“实质蕴涵怪论”。“怪论”之所以会产

生，也就是之所以怪，是实际隐含(起码是“默认”。或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实际必须要有)了一个假设“如

果所有未戒烟的人指的是且仅仅是烟民，而并不包括那些从不抽烟的人”。如果有了这个假设，则该人

如果未戒烟，就可以推出他抽烟(因为已经假设了所有未戒烟的人均如此，故可推出)。而所谓被认为是严

格的“未戒烟就意味着是烟民或不是烟民”，实际也要依赖假设“并非全民都抽烟”或“全民都抽烟”。

正因为这两个假设都不可能真的存在，因此被默认。对于“未戒烟”可以推出“不抽烟”(不是烟民)的情

况，隐含假设显然是“如果从不抽烟，当然无须戒烟”。因此由“未戒烟”就可以推出“可能不抽烟”(不
是烟民)，如果再隐含一条“所有的烟民都戒烟了”，则没有戒烟的，只能是非烟民(从不抽烟的人)。可

见，很多(甚至某种意义上是全部)推导实际都需要或存在隐含的假设(没有名言甚至意识到的假设)。因此

为什么实质蕴涵中可以有“假→真”?就是由于后件如果确实为真的话，尽管前件为假，但如果有合适的

假设，仍旧可以得到实际的“真→真”。比如，一个推导“如果太阳西出，则太阳东升”，表面无道理，

但实际可以是：如果当初把“西”叫“东”，则“西出”即现在的“东升”，得证。因此实质蕴涵的“假

→真”，这个前件假，但可以有预设条件使得最终成为实际的“真→真”。如此，不写甚至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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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设的隐含假设，可以简写为“假→真”。也就是只要后件确实是真的，前件的任何“假”都可以

“变为”“真”而已(找出预设的隐含条件即变假为真了)。又由于隐含假设随处可见，所以干脆为省事，

就令一般地有“假→真”，以备随时可以添加、揭示那个或那些隐含条件，使得变回到实际的、真正成

立的“真→真”来。比如前例实际还有隐含假设“太阳不南出”和“太阳不北出”。只不过这些都被当

作“常识”而“忽略了”罢了。这也就是“假→真”的存在道理。也就是为何看似明显不合理，但却应

该甚至必须保留它的理由。即：只要后件为真，前件真假并无所谓。笔者认为，更为根本的，实际是实

质蕴涵中的不相关性，也就是只要后件为真(确实是真的)，那么，前件不但真假无所谓，就是与后件毫不

相关(当然只是表观的)也无所谓。正是这种不相关性，才有的前件真假也不相关。因此前者更基本。

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孩在吃糖，则推出太阳东升。前后件表观毫不相关。怎么推导呢？小孩吃

糖这个动作当然在某时刻进行，太阳东升也是在某时刻完成，于是，在小孩吃糖 24小时内，太阳必然东

升(只要太阳东升是个客观事实)。简称(实质蕴涵)：小孩吃糖，推出太阳东升。如果小孩吃糖为假，也就

是小孩没有吃糖。也就是任何时刻他都没有吃糖，而太阳东升是在某时刻的，也包括在小孩没有吃糖的

时刻之一。也就是太阳东升时小孩必没吃糖，小孩没有吃糖时太阳东升了。简称(实质蕴涵)：小孩没吃糖，

推出太阳东升。还有比如说“孔子两千年以前死了，今日太阳升起”，前后件表观无关联。但可以这样

补充条件“孔子两千年死了，但他死不影响地球自转，因此今日太阳仍旧升起”。

所以只要后件确实真，前件真假与否，相关与否，在实质蕴涵下都无所谓，都可以由补充条件、前

提来完善推导，使之成为真正的、有关联的、有效的“真→真”推理。又正因为此，前件是什么，反倒

无所谓了。为简便，才有实质蕴涵的存在。

可见，实质蕴涵的存在价值，或不得不然，不得不保留的理由，就是只要后件(推导结果)确实是真的，

那么，任何命题无论真假还是相不相关，都可以充当其前件，也就是理由(严格而言是众多的理由之一)。
此点之所以必须允许，是几乎所有推导都离不开它，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每次推理中都能够一无遗漏地列

出所有前提、假设、条件。无论是充分的，还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刻意这么做，也许严格地对任何推理

而言，此种假设、前提或许可以有无穷种。比如前面那个“太阳东升”的例子，假设、条件还可以有什

么地球的存在，太阳的存在，地球的自转、方向，太阳系的存在，“升”、“降”的含义，“太阳”一

词的含义，运动的相对性(太阳未升，是地球在“降”)，云雾遮日看不见日升算不算升，在地球的一个地

方日升了，另一个地方未升怎么算等等。这些，一般默认不影响推理，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干扰推理

的结果。既然如此，对一个确定为真的结果，自然也就可以由于这些条件、前提，把原本不相关的命题

与结果关联起来，形成真正的、相关性的一个“真→真”推理。也就是真正有效地推理。

对于“假→假”为真的推理，实际是由逻辑规则从“真→真”推理由逆否命题得到的。这个众所周

知。但有一点必须重视，为以往所未见披露的：由于“真→真”推理前件之“真”可以与后件之“真”

表观毫不相关，因此其逆否命题“假→假”就必然相关，因为连带把“前后件不相关”这一点也给否了。

这就杜绝了前件可以是在某条件、前提下的“假的假”成真，形成“真→假”的错误。至于其推理的合

理性的实例，罗素当年给出的由“2 + 2 = 5推出罗素与某主教是同一个人”的著名调侃式的推理就很有

代表性：.......推出了 2 = 1，则罗素与某主教是两个人，两个人等于一个人，因此罗素与某主教是同一个

人”。那么，在 2 = 1前提下，能推出太阳西出吗？当然可以。如果 2 = 1为真，则太阳西出与太阳东升

为两种情况，它们无论与太阳东升还是与太阳西出，都是两种情况对一种情况，由 2 = 1，就是两种情况

等于一种情况，而太阳西出是一种情况，于是得到太阳西出。

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实质蕴涵实例，是其推论“如果列车行驶在沪宁线上，它不是驶向南京，就是

驶向上海”，可以推出“列车行驶在沪宁线上，就必然驶往南京。或者列车行驶在沪宁线上，就必然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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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海”。这个推理明显看起来荒谬。这个实质蕴涵怪论产生的原因，似乎莫衷一是。表面看，列车在

沪宁线上，可以向南，也可以向北，怎么最后就成了必须向南或必须向北呢？实际上，这里一如笔者前

面所论，其前提中实际隐含一个假设，没有被明确指出，也就是“列车行驶在沪宁线上，如果它没有驶

向上海，就当然是驶向南京；反之，如果没有驶向南京，就必然驶向上海”。如此，我们推出的就是“列

车行驶在沪宁线上，如果没有驶向上海，就必然驶往南京；或者列车行驶在沪宁线上，如果没有驶向南

京，就必然驶向上海”。

对于“真→假”为假也就是不可能为真的问题，由前述“假→假”中的“假”必须是确定的讨论可

知，由真假才能推出真假。“真→假”中后件当然是“真假”，那么如果“真→假”要想为真，则必然

前件之“真”为“真假”，这是个矛盾，因此不能立，所以“真→假”为假得证。

对比数理逻辑的实质蕴涵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我们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比如一个

三段论推理：1) 所有的金属都导电(大前提)，2) 铜是金属(小前提)，3) 所以铜导电(结论)。如果用实质

蕴涵来表述，则是：如果所有的金属都导电，则铜导电。属于“真→真”型的。显然，这里是省略了“小

前提”铜是金属。因为铜是金属广为人知，不说出来大家也知道，因此省略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前提。

如果我们把前面的“铜”改成“水银”，由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水银是金属，于是对他们而言，实质蕴

涵“如果所有的金属都导电，则水银导电”,前件与后件就不相关。只有加上确定性的“小前提”“水银

是也是金属”，这个推理对他们而言才是可信的，前件与后件才会相互关联。可见，实质蕴涵本质上就

是形式逻辑三段论的简化表述，而一个三段论，或者多个连续的三段论，把其中的小前提(可多个)省略，

只保留“大前提”与“结论”，就是数理逻辑实质蕴涵的表述。

对于上面的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是如此，对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也一样。

如，1) 铜导电，2) 铜是金属，3) 所以所有的金属可能都导电。第三步的“猜测”可视为一个创造，起

码是创造的基础。这个推理实际与前面的推理就推理本身而言并没有本质区别，只要我们把“可能导电”

视为一个真命题。尽管导电与否是不确定的，不能看作一个真命题，但可能导电，本身是真的，也就是

“真的可能”、“可能本身为真”。如此，它对应的数理逻辑实质蕴涵就是“如果铜导电，则所有的金

属可能导电”。后件也可视为是“真”的。“真”的是可能性本身，即可能性为真，只要有可能存在，

这个“可能”即为真。此时，三段论的小前提“铜导电”，就是我们前文揭示的实质蕴涵中往往是隐含

的、或不言自明的、被当作常识的、或未被察觉的、被人忽略的那个或那些个前提。顺便提一句，由“特

殊”到“一般”的创造性归纳思维、推理，在推理形式上与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没有本质

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演绎推理推出的是具体的为真的事实，而归纳推理推出的事一种“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本身也是一个“真的事实”。如此而已。对这个可能为真的事物或概念，其真正的真或假，

是需要客观地去验证的，不是思维、推理可以最终解决的。这就是所谓“创造性思维”的本质。作为一

个推理模式而言，笔者坚信，它不可能是复杂无比的。换言之，所有的推理，在本质上是具有相同或相

似的形态的。

以上论述，或许可以运用于人工智能理论及实践中。

11. 说谎者悖论剖析

悖论可以分为几种：

佯谬。与事实相悖，但从推理上一时看不出什么问题，不过肯定有错的。这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逻辑

悖论。比如著名的芝诺悖论。明明阿克琉斯是可以追上乌龟的，这是事实，无须多言。但在芝诺著名的推

导中，一时甚至逾千年居然挑不出错。但根据事实，可以肯定是错的，而且终将是可化解、解释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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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众所周知，凡是悖论，很多都具有“自指否”的特性，也就是最终无论经过怎样复杂的推理

过程(实际也不会太复杂，后面会详述)，最终都会归结为 :A A  类型。也就是 A当且仅当 A，A A ，

A A 等等表示。但这里的 A为一个变元，可以是任何命题。比如“张三”，形成“张三说自己不是

张三”。又比如“马”，形成“马非马”。但这里面的“自指否”中的“自”，指的是“张三”，是“马”。

实际严格而言是“他自指”、“它自指”。这种悖论(占绝大多数)的解悖，无非就是“没有这样的理发师”，

因为悖论中的理发师是要满足具体限制条件的，所以不存在能满足那个特指的限制条件的理发师，于是

解悖。而“马非马”，则不能说“没有这样的马”而解悖。因为“没有这样的马”就是“非马”，又会

推出“有马”、“是马”，因此这里的否定，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生物”，即没有“又是马，又不是马”

这样的生物存在。如此解悖。总之，这类悖论解悖容易。均可以按否定反证法预设(一般是隐含的)假设的

方式解悖。因为这类悖论所涉及的命题本身是的论题范围是可以被扩充的。通过否定这个扩充，就否定

了悖论中所涉及的论题的存在性。甚至就连“我说自己不是我”，实际也是“非夲句自指否”。这里的

“我”，是指的作为人的“我”，而不是这个句子本身。这类悖论，都是可以化解或解悖的。最起码可

以认为这个句子是“错”的、“假”的、“矛盾”的，也算解悖了。如理发师悖论，我们可以认为根本

就没有这样的理发师。该悖论一开始说“有这样一个理发师...........”，首先预设了其“有”，使人受到

诱导，产生困惑。实际上，如果一开始就说“假设有一个理发师.........”即知道这不过就是一个反证法，

否定这个假设既可以了(文兰，悖论的消解)。甚至一开始就说“不可能有这样的理发师.............”，则这

个悖论根本就不存在了。因此，具体这个悖论之所以存在的症结，就是预设了存在这样的理发师。这是

该悖论之所以为悖论的前提条件。前面公式中的 A，还可以代入“夲句”，此时形成的是“夲句自指否”

命题，也就是强化说谎者悖论如“夲句错”、“夲句假”。这个悖论单独归为一类，是提出最早(2000
年)，最为独特，通常被认为是难以解悖的。原因是这个句子是针对句子本身，同时又针对判断词“对错”、

“真假”的、“矛盾与否”的，也就是句子中就含有这样的判断词。而“真假”、“对错”、“矛盾否”

又是应该由外部来判断的。因此在这样的语句中(即“夲句假”之类的)，外部判断词与内部它自己说的判

断词混为一谈，没有严格区分。即：说真假，是句子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说的？在论推导中未曾明确，

致使产生了悖论，又讲不出什么原因，或不知道原因何在。本质上，就是悖论、矛盾需要真假的判断，

而这里又是直接针对真假这样的判断词的悖论。本身就构成封闭的逻辑循环。比如，如果说“夲句错”

为错的，显然，就可以推出夲句又对了。如果说“夲句假”为假，则也可推出夲句为真。如果按反证法

的预设前提的解悖方案，“预设”这个“夲句”对错、真假为假设，都不行。悖论就是由此而起的，否

定这个假设仍是悖论。无法这样解悖。那么，预设“有这样的句子”、“有这样的人”说此话、写此话，

然后否定有这样的人，或没有人说这样的话，行吗？我们说，张三不说了，李四可说。都不说了，还可

以在心里想。人类不存在了，当然这个悖论似乎可以自解了，但它也“曾经”存在过。就是把这个悖论

改成“夲句不存在”，也还是悖论。因为这个说自己不存在的句子，已经客观存在了，否则怎么会知道

它说自己不存在的？所以这类所谓的“解悖”，按反证法的预设假设的否定的思路，就是先“假设存在

这样的句子”，最后推出悖论，否定前提，得到“不存在这样的句子”。不存在这样的句子，当然就不

会有因为这个句子所产生的矛盾。这个谁都知道。但问题是偏偏就有这样的句子，不是吗？这种“解悖”，

问题在哪里？实际上，“存在这样的句子”，不只是产生这个悖论的充分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而这

个句子无论如何都是存在或已经存在或曾经存在的。

总之，仅仅说或知道这个特殊的句子会产生悖论，是不够的。仅仅不让人再说这样的话，当然就再

无此悖论。但“曾经有人说过”，就不算数了？此种“解悖”，不蒂以闭目塞听为天下无事，是典型的

削足适履“解决方案”。事实是，我们不但要知道由“夲句假”就可以“真可以推出假，假又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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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而且应该知道究竟为什么可以，而不是到此止步。比如，我们说“假如此句为真”，当然会得到

“假”，但我们凭什么可以进行这种假设？有什么根据？还是胡乱假设、就这么无根据地假设了？说“假

如此句假”也一样。凭什么可以如此地假设？而为什么在如此假设后，又的确产生了悖论。而仅从“夲

句假”三字，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悖论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告诉人们，我就是一个悖论、矛盾。悖论、

矛盾是后来推导出来的。人们所欲知的，不止是这三字会产生悖论(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而是产生悖论的

原因。即，关键是要说出悖论产生的原因，才能算是真正的、令人信服的解悖。以往，笔者未见有人给

出这样的解释。笔者经过思考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对判断词“真”、“假”，进行外部对此句判断(真

或假)和此句“对自己”的判断(真或假)进行区分。只有直接由“夲句假”这个三字命题本身直接推出的

结论，才可以作为“外部判断其真假”的依据，否则这个外部随口一说的“此句是真的”(它自己明明说

的是“夲句假”，你凭什么还硬说——或非要假设其“是真的”？这不明知与原句矛盾还要非这么说

吗？道理何在？)或“此句是假的”，就是无根之木、没有根据的胡乱判断，尽管它确实可以导致悖论，

但并没有把悖论产生的缘由讲清楚。实际上，“夲句假”中，“夲句”就指的是“夲句假”，因此代入，

就有“夲句假”假，于是得到“夲句真”。这个“夲句真”不是从外部给出或从外部的假设推出的，而

是由该句本身推出的，因此可以看成是该句“夲句假”隐含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没有明确说出来罢了。

但是，可以由它直接推导出来。因此，“没有写全”的所谓“夲句假”，真正写全，就应该是“夲句真 

夲句假”，也就是“夲句真且假”、或“夲句既真又假”、“夲句真 假”等等。这就是由外部评论(以

假设的形式)“夲句假”为假、为真的依据：你自己的意思就是“夲句真且假”嘛，尽管没有直说，仅说

了半截“夲句假”。我由外部评论你“真”，依据就是你自己都说“真”，起码是一半说“真”，我没

有无根据地“瞎评论”；如果由外部评论你“假”，自然也如是，都有依据，也就是都有其道理。“真

且假”当然是矛盾，都知道矛盾等价于一个悖论(二者可以互推)，而且矛盾、悖论的真值是“假”，因此

“夲句真且假”为假。这就是强化说谎者悖论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对于“夲句假”，如果作为前述不

完全的表述(“半个表述”)，说其假，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悖论。但如果作为“夲句真且假”的简化表述(因

由前者自身的要素就可以直接推出后者)，则其真值为假。前一个“假”，会产生悖论；而后一个“假”，

则是因悖论(矛盾)而得之。又如“夲句说的是谎话”，“夲句”就是“夲句说的是谎话”，代入得到“夲

句说的是谎话”是谎话。即“夲句说的不是谎话”，既有“夲句说的是谎话”实际等值于“夲句说的不

是谎话 夲句说的是谎话”或“夲句说的既是谎话又不是谎话”。当然是矛盾并可以推出悖论。真值当

然是“假”。

有人也许会说，假设“外部”判断“夲句真”(严格讲应该是“该句真”，“夲句其真”)，得到“假”；

如何就不能“外部”判断其假，得到真？我们说，当然可以，这是个悖论，谁都知道。但悖论产生的缘

由并不清楚。也就是，“外部”凭的什么可以去下这样的“真”、“假”结论作为假设(注意，不是作为

推理的结果)，是不清楚的，没有讲清道理的。就算是外部假设其假，如果不说明缘由的话，当然也就必

然是“不明缘由”的。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我们前面说的，“夲句假”由其本身推出.......，如果就是

“外部推出”，也只有阐明这个推理是“依据于”该句本身的固有逻辑脉络(隐含的)再由“外部”来施行

的这个推理，这实际可以认为是在“代替”这个句子本身也就是按照、依据“夲句错”的思路在进行推

理，由此推出(此时无论是其“自己”，还是“外部”，都无所谓了)的“夲句真”，才可以算作这个悖论

之所以会产生的确实的理论依据。总之，得到的“夲句真”，不是“夲句假”自己推出的，就是外部依

据“夲句假”自己的逻辑内涵推出的，这才是有根据的、作为“夲句假”的“伴随语句”最终可以写成

“夲句真  夲句假”的确实理由。一句话，上来就说“假设夲句真，........”，或直接就是断语“夲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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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有讲清究竟为什么可以做这种假设或下这个断语，这个假设或断语的理由何在。只是一种

盲目的、讲不出道理的假设或断语。自然，其充其量也就是个“假设”(或讲不出什么道理的“断语”)

而已。而人们通常的另一半推理“假设”或“下断语”“该句为假”，该句讲的就是“夲句假”，因此

又“真”，也没有讲清究竟为何可以做这样的假设或断语。只有“夲句假”中之“夲句”，就是指的“夲

句假”，代入得到“夲句假”为假，进而有“夲句真”，才是依据“夲句假”之意直接推出的、有根据

的“夲句真”(此时由谁去推出，不重要了，无论“外部”还是“内部”，只要是依据“夲句假”的本意

即可)。注意，这里个推理是无须“假设”的，是“按其本意的推理”。这点当然很重要。这里的推理使

用的实际是“因为........所以.........”，而不是“假设.........才有........”。这是跟以往推理的根本性区别。以

往的，都知道是个悖论，但如何来的，没有解释清楚，因此众说纷纭。是个由“假设”引出来的悖论。

而此时的，这个悖论是由“因为......所以.......”直接得到的，是讲出道理的、解释清楚的了。

笔者之所以在此问题上如此“饶舌”啰嗦，就是生怕读者区分不了这里面的微妙差别。毕竟，这是

一个这么多年都没有讲的很清楚的问题。

综上，强化说谎者悖论“夲句假”之所以会产生悖论的原因，至此应该很清楚了：它自己都说自己

是个悖论、矛盾的嘛。怎能还不是个悖论、矛盾？尽管它表面上只说了“半截”“夲句假”，而那个隐

含的“夲句真”，是可以由“夲句假”不依靠外部其它因素推出来的。“夲句真且假”，才是真正表述

完整的句子。它等价于“夲句矛盾”或“夲句可推出悖论”或“夲句就是悖论”。

还可以看出，这个悖论无论是用反证法假设“不是悖论”，还是直接证明用假设“是个悖论”，都

会证明其就是个悖论。而且再也没有该悖论产生的其它隐含的前提、假设、条件，因此，这个悖论是一

个真正意义的、不可消解的悖论、矛盾。因为很显然，其语句就等价于一个矛盾语句“夲句真且夲句假”，

如此，还如何消解这个矛盾？它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夲句自指否”的矛盾。它自己都说自己是矛盾，谁

还能有什么理由说它不是吗？

那么，如说“夲句产生矛盾”呢？可以有两种表述或解释。第一，如前面的方式可以得到“夲句产

生矛盾”产生矛盾。后面的“矛盾”肯定了前面的“矛盾”，仍是矛盾，无问题；第二，后面的“矛盾”

否定前面的“矛盾”，这样得到了“夲句未产生矛盾”(或“夲句不矛盾”)，仍旧与“夲句产生矛盾”矛

盾，所以是悖论，仍旧是个矛盾或产生了矛盾。这里面的“矛盾”，是“夲句自指”的，也就是“夲句

自指真且假”，仍旧不免悖论的结局。实际与“夲句自指假”效果等价。同时，众所周知，矛盾和悖论

是可以互推的，因此等价。所以说“夲句是悖论”，本质上也还是“夲句自指否”，起码其由来是“夲

句自指否”。也会进入针对这个“悖论”本身的“悖论推理循环”。如果说“是悖论”，则夲句说的就

是自己是悖论，于是说对了，夲句就不该是悖论。矛盾；反之，如果说“不是悖论”，则与“夲句是悖

论”矛盾，矛盾还是悖论，因此又是悖论，仍矛盾。两句仍旧形成悖论。如果说“夲句无解”呢？无解，

那么夲句说的就是无解，说对了，对则有解(当然说夲句有解，则夲句说的是无解，矛盾，则无解，还是

悖论)。而“夲句错”无解呢？也会一样：因为由“夲句错无解”，就可以推出“夲句错为错”，进而推

出“夲句对”，对则有解，仍进入悖论循环。可见，强化说谎者悖论“夲句错”或“夲句假”，显然不

是可以像文兰院士认为的那样以其逻辑代数(布尔代数)表达式“无解”或“无句解”就可以化解的(文兰，

悖论的消解)。因为前面已经论证了，“无解”、“无句解”，作为“错”、“假”、“矛盾”等断语的

等价命题，实际是同义反复(代数中的“无解”的定义是什么？还不是推出了矛盾、悖论？)。因此，这是

一个重复定义、循环定义。用方程无解作为解悖或解悖的依据，不行。比如说“假设方程有解”，推出

悖论、矛盾，于是否定反证法的前提，得到方程无解就算解悖的话，那么，“有解”实际等价于“无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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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矛盾”，因此该假设等价于“假设不会产生悖论”，最终产生了悖论，于是得到“会产生悖

论”(等价于方程无解)，等于什么也没说。同义反复，不行。有人也许会说，那就不允许它出现。但“不

允许”什么？不允许“夲句错”出现。这不“夲句错”已经又出现了？

从布尔代数(逻辑代数)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按“等于”的数学含义：X = Y当且仅当 X和 Y相等。两

个数学对象相等，它们在各方面均相同。这就定义了一个二元谓词“等于”，写作“=”。(百度)于是，

我们可以推得“真=假，当且仅当真 ≡ 假 = 假”(莫绍揆，逻辑代数初步，P46)。也就是“1 = 0，当且

仅当 1 ≡ 0 = 0”，这里的“≡”，表示逻辑上的同真假或“等价”概念。在只涉及真假值的二值布尔代数

中，实际“≡”与“=”是可以互换的(莫绍揆，逻辑代数初步)。显然，在(也仅在)布尔代数中如果得到或

给出 1 = 0。即“真 = 假”或“真 = 非真”。它由其“非真即假”或“非 0即 1”的二值性，由其二值

变量形式 x x  ，将 0 或 1，真或假代入 x而得【但应该确实注意(以往常被混淆)x = ┐x虽然是矛盾的

一般形式，但不就必然是“夲句自指否”的谎者悖论。比如将“马”或“张三”代入变元 x，虽然还是矛

盾，但不是“夲句自指”类型的了。“马同时不是马”，“张三又不是张三”，当然是假命题。与说谎

者悖论不同，这里说其“假”不会又进入悖论循环。这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或也可以将“夲句”代入，

得到“夲句 = 夲句”即经典强化说谎者悖论的“夲句假”(最简隐式)、“夲句 = 夲句假”(显式)，显

然这些都是等价的、以往被“公认”的、一般意义的“矛盾式”。起码表观上是如此。但仅此而已吗？

在(当然，现在应该加上一个“也仅在”了。绝不是啰嗦)二值的布尔代数中，“1 = 0”或“真 = 真”

实际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强化说谎者悖论“夲句假”(夲句自指否命题，真当且仅当假，真 = 真，真:

= 假，真 假，真 = 假，布尔代数意义的 1 = 0，1 ≠ 1，真 ≠ 真，等等)，二值布尔代数中，判断词只

有“真、假”两个，对应于符号“1、0”，因此 1 = 0或真 = 真，其真值只能为假(=0)。“1 = 0”或

“真 = 真”当然也会像强化说谎者悖论中的语句“夲句假”一样导致悖论：假设 1(真)(或“x = 1”，

以下省略)，因为 1 = 0，则有 0(假)，矛盾；假设 0(假)，因为 0 = 1，则有 1(真)，仍矛盾。或可以表示成：

1(真)→0(假)；0(假)→1(真)。因为导出了“因果互推型矛盾”，因此就是个悖论。本来矛盾与悖论是可以

互推的，这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这个悖论是与自然语言系统的“夲句自指否”

型的强化说谎者悖论(“夲句假”，就等价于二值布尔代数的“1 = 0”或“真 = 假”，因为显然，说谎

者悖论中的判断词也就只有“真、假”两个。一旦“夲句自指”，就是“真=假”或即“1=0”。而反之，

一旦在二值布尔代数中有“1 = 0”，翻译成自然语言，必然就是“夲句自指否”。)等价的。因此与在强

化说谎者悖论中一样，在这里的二值布尔代数中，很明确，因为“1 = 0”或“真 = 真”就是个矛盾，

而且推出了“夲句自指否”型的悖论，因此真值在现有布尔代数系统中只能规定为“假”(=0)。但这里

的这个“假”(0)，是针对整个“1 = 0”而言的，显然不是针对“1 = 0”中的那个“1”或“0”的真值。

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可参考前面对强化说谎者悖论的讨论)。也就是说，也许我们应该写为“1 = 0”=0。
而不能写为“1 = 0 = 0”。否则还是悖论。因为显然如果我们把真值“0”代入后，得到“1 = 0 = 0”，

或就算“1 ≡ 0 = 0”，它也仍旧是个悖论。明确说，就是由这里的“0”，因为 0 = 1，又会得到“1”。

重新进入悖论循环。特别地，都知道布尔代数在计算机中的应用。这个悖论状态，如果计算机程序在解

布尔方程时进入它，将会由“0”到“1”，再由“1”到“0”地无限循环下去。这不就是“死机”吗？

不就是所谓图灵机的“停机问题”吗？这里算是找到问题的根源了。虽然莫绍揆敏锐地指出(但他没有给

出更进一步的论述)，此时的真值“假”，并不是“简单的假，而是指 p p (见补元律)，这是“矛盾”，

或“自相矛盾”。“自相矛盾”比简单的“假”要强的多”(莫绍揆，逻辑代数初步，P54)。笔者认为，

莫先生指的“假”就是前面提到的“1 = 0”=0，而不是“1 = 0 = 0”。这是两种“假”(“0”)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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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一下，笔者独立思考，曾经考虑用三值逻辑解决强化说谎者悖论的问题。并且颇有心得。但

后来自己研究了所谓“非真非假”、“又真又假”的状态及其真值关系，如果经过反复代入，我们可以

甚至不得不得出会有无穷值的问题。不仅系统无限复杂，而且悖论问题仍旧没有彻底解决。显然，就仅

就其复杂性而言，其对解释悖论问题就是个失败。其解悖方案实际与罗素的类型论同构，只不过一个用

之于形式系统，一个用之于自然语言系统罢了(顺便提一句，哥德尔定理得到的结果，实际与逻辑的类型

论也不能不是大同小异的)。因此，笔者放弃了这一考虑，不得不重新思考强化说谎者悖论问题，并最终

得到上述极其简单明快的结果。只是在最近(过去笔者对悖论问题虽然时有思考，但不是主攻方向，因此

文献掌握、了解不够)，在随意翻看新购得的《矛盾与悖论新论》(张建军，黄展骥，P235~253)时，才得

证笔者曾经考虑过的三值逻辑的解悖方案，早已有之，但大都与笔者所得结论一样，并不成功。因此无

论是所谓“真值间隙论”，还是多值逻辑，还是“元语言”论，与笔者自己独立思考得到的结果基本一

致，就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正如英国学者哈克所言，皆是“跳出油锅又进火坑”(张建军，黄展骥，矛

盾与悖论新论)。细节笔者这里不谈了，只是在此宣示一下：三值、多值，或真值空隙论等解悖路径此路

不通，这是笔者很动过一些脑子得出的结论，而不仅仅是根据文献的人云亦云。

补遗：1) 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可以将“夲句假”代入“夲句假”中的“夲句”，那么，我们不是

可以反复使用这种代入，只要有“夲句”出现的地方，就行代入，不是会产生无穷的“夲句假为假为假

为假.........”吗？的确如此。但这其实只不过会得到无穷个“夲句真 夲句假 夲句真 夲句假........”而

已。其等价于“夲句真 夲句假”。所谓“重要的话只说一遍”就够了，再重复多少遍也不改变什么。

于是其它结论不变。

2) 有人说，任何命题都是说自己为真的。而且说这是人们的一项“共识”。(张建军，黄展骥，矛盾

与悖论研究，P152)。不论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共识”，就算是，严格而言，其与“夲句假”也构不成严

格意义的悖论。这是因为如果这是“共识”，或客观事实，那“夲句假”本身无论是外部无理由地断定、

评论其为真，还是客观真理性其为真，还是说“夲句假”的人说的此句“客观事实为真”，这都构不成

悖论。因为“夲句假”是“夲句自判为假”，不是客观事实为假，因此它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因此就是

一句真正意义的假话。就算“夲句假”说的就是“夲句的客观事实就是假”，它也与“夲句的客观事实

就是真”构不成真正意义的悖论。因为不是说了吗？“夲句的客观事实就是真”，不是人们的“共识”

吗？也就是真理，不可动摇的。无论谁再说什么。于是，只能是“夲句假”否定了这个“共识”，必然

是真正意义的假。而无论说“夲句假”的人自己承认不承认、知道不知道这个“夲句的客观事实就是真”：

承认，他就是“故意”说假话；不承认或不知道，他就是“无意”说了假话。总之，客观事实和“人们

的共识”，与自己说自己“夲句假”不是一回事。因此仔细分析，此前提下推出的悖论，是假悖。只有

“夲句真”是从自己的“夲句假”直接推出是，才是真正的悖论。因为此时无论“夲句假”和“夲句真”，

都是他自己说的或由他所说的直接推出的，也就是等于是他自己说的。等于他说了“夲句既真又假”。

这才可以构成严格意义的、无瑕疵的真正的悖论。此即强化说谎者悖论的本质。也就是，此悖论与客观

上是否“任何命题都说自己为真”无关。它只是取决于说“夲句假”的人自己说的话及其推论。

3) 因为我们最终确定，“夲句真∧夲句假”因其是个矛盾，所以其真值就是“假”，但会不会又出

现由于其说的就是“夲句假”，重新又导致悖论？不会。尽管“夲句真”是直接由“夲句假”导出的，

是“夲句假”所隐含的一个与其自身直接矛盾的句子，但它毕竟是“夲句假”之外的另一个句子，它是

“夲句假”的一个赋义，是由“夲句假”推出的，是其所包含的(隐含)一个“夲句假”并未明确涉及的，

但却在赋义上必然会被包含的一个“未曾明说”一项内容、含义。也就是“言外之意”，具体到这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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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夲句假”的“句外之意”。因此，“夲句假”的“夲句”，只涉及“夲句假”自身，与“夲句真”

无关。尽管后者是由前者直接推出的。因为如果 A可以推出 B，不就是 A = B。充其量也就是 A  B。因

此，如果我们设 C: = B  A，其中 A为“夲句假”；B为“夲句真”；C为“夲句真 夲句假”。那么，

只是由 A本身可以不借助外部判断直接推出 B，而 A与 B共同构成 C，因此 C假，与 A的说“夲句假”

不是一个概念，不能重新代入 A中。也就是不会形成新的悖论。

注：笔者虽然过去就对悖论问题有所思考，但始终不是研究重点，因此文献掌握的很不够。特别是

悖论方面的文章、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只是在最近，笔者在随意翻看相关文献时，偶然并吃惊地发

现，黄展骥先生，早就得到了与笔者类似的对说谎者等悖论的解悖方案(张建军，黄展骥，矛盾与悖论新

论，P338~P341)。黄先生认为，此类悖论产生的原因，是话只说了一半，补充没有明说，但实际可以由

那半句推出的另一半后，就是一个矛盾句，这当然构成悖论。这是典型的“复合命题谬误”。由于我是

经过相当思考，否定了自己很多方案后才得到现有解悖方案的，因此对黄先生的论述，一眼就明白其意

了。如果只是泛泛一读，不可能有什么深刻体会，也不可能对黄先生这里的贡献和能力有切实的理解与

评价。笔者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对已经仙逝多年，一生追求学问，但似乎一直怀才不遇的黄展骥先生，

致以深深的敬意。

12. 悖论的定义与种类

由上面对强化说谎者悖论的分析可知，悖论就是一个先后由假设 A、┐A时，因果性互推出了最终

的等值式 A A ，也就是一个矛盾(通常说是“谬误”)。但我们知道，分别由 A及┐A，是并不一定会

推出矛盾的。按逻辑规则，“真→假”为假，不成立。因此只有“假→假”才为真。于是，由 A A ，

是推不出矛盾 A A 的(  A A A A A A     可以，但反过来推不行)。只有矛盾，才可推出矛

盾。也就是    A A A A   。当然，此式与 A A 当然可以互推。而矛盾即假，因此就是“假→

假”，才可能得到“真”。强化说谎者悖论(其它悖论实质也一样)解悖的本质，就是找到单独的作为假设

的 A、┐A，如何得到可以作为推理依据(而不是作为结果)的 A A 。强化说谎者悖论究竟如何做到此点

的，上节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因此本来推导中的这个“假设该句真”，就成了“因为该句可真”。因为

它是由命题“夲句假”排除了外部无根据的断言直接推出的结果，因此这里当然可以作为推理的出发点

之一。以往，只知道通过两个互逆的假设，可以推出悖论得到矛盾。而现在知道这是为什么了：这个悖

论的推导的出发点，本身实际就是一个矛盾句。它当然要推出悖论、矛盾了。同时，这个悖论并没有其

它说得过去的、可以被悖论作为反证法否定的假设前提。比如说“没有这样的说谎者”或“没有人讲这

种话”，“以后不许讲这种话”等等，都没用。因为这句话已经出来了，存档了，写在书里了。最起码

它也是“曾经”存在过。因此，这个悖论的解悖，就是知道了、明白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其作为由本身表

述“本句假”直接推出的矛盾而存在。因此，这个矛盾“夲句真∧夲句假”是其表述所固有的、不可消

除的。这个或这种悖论特殊就在这里。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或隐含着一个矛盾(作为推理的出发点)，而不

是由于作了其它假设而得到的矛盾。其它悖论，则还算可以通过推出悖论否定反证法的假设前提来解悖，

或作为解悖方案之一(当然也许并不是最好的)。比如理发师悖论。其经典陈述一上来就说“有这样的一个

理发师，.....”，把这当作一个事实来陈述，结果推出悖论、矛盾，使人困惑。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如

何为这个理发师“打圆场”的方向去了(文兰，悖论的消解)。实际上，如果把“存在这样的一个理发师”

当成一个假设(实际也只能是一个假设)，则通过推出悖论，否定这个假设，立即就得到“没有这样的理发

师”的结论。这就是这个悖论的解悖方案之一。

有人也许会问：凭什么“没有这样的理发师”就是解悖，而“没有这样的说谎者”就不说解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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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看：这样的理发师从来不会出现，也永远不会出现。而这样的说谎者就算没有了，这句话也已经

有了、存世了。也就是存在或曾经存在了。这是由于理发师悖论中，悖论的推理中本身就有理发师给什

么样的人理发这样的表述，所以要否定这个悖论，起码充分条件是不存在这样的理发师。而强化说谎者

悖论，其悖论的表述中没有说谎者本人什么事，它只是说“夲句假”如何如何，因此，就算这个说谎的

人不存在或不许存在了，这个句子也早就有了，因此悖论还在。可见，理发师悖论如果该理发师不存在

或不可能存在，矛盾就没有了，就算解悖了。而强化说谎者悖论不行，没有了说谎的人，这个句子还在。

由以上分析我们应该能够得到悖论的一个定义：悖论，就是由一个隐蔽的、不易察觉的矛盾，或矛

盾虽然明显，但其前提假设隐蔽的矛盾推出一个明显的矛盾推理过程。而解悖的定义，无非就是找出这

个”隐蔽的、不易察觉的“矛盾”，或找出产生这个明显矛盾的隐蔽的前提、假设，而否定之。前者对

应于矛盾是与悖论表述句外部无关的、不可消除的强化说谎者悖论；后者对应于矛盾是与外部因素有关

的，可以消除的理发师悖论。

简单地，悖论就是一个被误以为或一时挑不出矛盾的“真→假”推理。但实际上是“假→假”推理

的推理过程。当然这个假，就是一个矛盾或其等价式。无论前件、后件都如此。而找出前件那个“真”(当
然是“伪真”)究竟是如何可以成为“假”(一个矛盾)的，就是“解悖”。当然这个解悖也不是说说而已

的，它应该是充分必要的，条件太宽或太窄，都不行。太宽不必要，太窄不充分。比如说说谎者悖论，

这个说谎者需要呼吸才能活，而活着才能说此话。那么，把解悖方案设定为不该他供氧，他必死，也就

无此话了。如此之解悖，算解悖吗？

众所周知，悖论与反证法是密切相关的。很多逻辑大家都有此议，甚至杨熙龄说，两千多年，都是

如此(杨熙龄，奇异的循环——逻辑悖论探析)。文兰院士说，悖论是反证法的“掐头去尾”，并作为他的

一个创新点提出来(文兰，悖论的消解)，但实际上，前面已经提到，此议古已有之，前辈提出者大有人在。

但是，我们都知道，反证法不是一个十分牢靠的法则，陶哲轩就有相关论述(陶哲轩实分析，P435)。就

以他提的那个 x ≥ 2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为：设，一人自称他吃过饭后做了一道题，其结果

为 x ≥ 2，但突然发现或论证出根本就没有这个结果，从而由反证法，否定前提。但究竟是得到他做题的

结果是 x < 2呢？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吃饭？或他虽然吃了饭，但根本就没有做题，而是玩儿去了？无论哪

个结果，都是符合这里的反证法的，也就是它们都是 x ≥ 2的否定命题。但人们真正想得到的结论应该只

有一个，也就是说有一大堆不相干的结论，不会使人满意。但由反证法，这里列出的任何结果在逻辑上

都有其可能。对于与反证法密切相关的悖论解悖，也有这个问题。以说谎者悖论而言，你说没有这样的

人，这样的谎者，这个人虽有，但没有说此话。不许再说此话，此话就是矛盾(不说为什么产生的)，等等，

都可以马马虎虎算是解悖。因为其中每一个，都可以起码暂时做到没有了这句话。但显然，这里面各种

解悖方案理由都未能讲出明确的道理。有如理发师悖论，我们说解悖方案就是“没有这样的理发师”。

说不说的通？当然可以。但这个句子为什么会导致悖论，没有揭示。实际上，说“理发师给所有那些不

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个条件，是表意不全的。实际上，它的完整的意思实际是“理发师给所有那些(包
括他自己)不给自己理发的人(包括自己)理发”。如果把其他人排除，就成了“理发师给自己不给自己理

发的自己理发”，直接矛盾，当然会推出悖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解悖，也就是说出悖论深

层次成因而非仅仅表面成因的解悖方案。

而所谓的“佯谬”，其定义在其它方面与悖论一致，但其推出的矛盾或谬误，是明显与纯客观的事

实相悖的。其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错的，但在逻辑上错在何处一时是模糊或解释不通的。

有人说悖论就是矛盾，因为矛盾都可以因果互推，而悖论就是因果互推的。这种讲法不确切。因为

如果一眼看出就是一个矛盾，或人为制造的一个矛盾，或因果互推的逻辑结构，它就是一个“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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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没什么可说的，所悖为何呢？“悖”应该说是一个违背常理的结论或命题。而一个明显、明

确的矛盾，就正是“按常理”它就是一个明摆着的矛盾或“按常理”推出的矛盾。因此，虽然应该说悖

论最终都可以推出一个矛盾，但其一开始是不容易看出来的，或明明似乎没有问题，却推出了问题。这

才叫悖论。一旦解悖，这个悖论就算解决了，严格讲就不再是悖论了。但考虑到它原先是悖论，因此在

这个意义上，也可以仍旧称其为悖论。当然，此时严格意义上它是一个“曾经的”悖论，已经被解决了

的、解悖了的、不再悖下去的“悖论”。举个例子：“一道数学难题，被解出之前，它是一道难题。但

一旦被解出来，还难吗？对解题人而言，它成其为一道“题”吗？但对别人，或在历史上，它还是道题。

之所以对此微不足道的问题啰嗦几句，就是连这样的问题，也会实际引起争议。比如张铁声与黄展骥两

位悖论专家就曾经各自发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

笔者上面给出的悖论定义，可以认为不仅是特性描述型定义，也是本质揭示型定义。而以往仅就笔

者所见的定义，恐怕并未揭示悖论的本质，只是一些特性描述型的、现象揭示型的定义。此种定义比比

皆是(陈波，悖论研究)。比如，“在符合逻辑推理的前提下，悖论是推出矛盾但原因不明的推理”(文兰，

悖论的消解)。其它还有说“由看似正确的前提”如何如何。实际上，大同小异。当然，这些定义都不错，

但都是描述性的。至于究竟为什么会“原因不明”，会“看似正确”但实际不正确，不正确在哪里，都

没有说。本文提出的定义要明确的多。直接提出悖论的结果，就是实际地“由假推出假”，更明确说是

“由矛盾推出矛盾”。但因为这个前件矛盾很隐蔽，因此被当成了“由真推出假”，“由非矛盾推出矛

盾”。仅就此点而言，没有什么“原因不明”(原因很明)，而“看似正确”实际不正确，也很模糊。起码

要想得到一个矛盾，前提当然必须是个矛盾(真值当然为假)。此点没有什么不正确的。

总之，以往笔者所见的悖论定义，描述悖论的外特性有余，而揭示悖论的本质不足。

这里引一段冯.赖特对悖论的论述：“矛盾律和排中律是思维的基本规律和最高 准则。假如使用某

个短语或词去表示、指称某个事物导致矛盾，这就是不能如此使用这个词或短语。理由;假如从某个悖论

性语句或命题能够推出矛盾，这就是该语句或命题不成立的理由。……悖论并不表明我们目前所知的“思

维规律”具有某种疾患或者不充分性。悖论并不是错误推理的结果。它们是从虚假前提进行正确推理的

结果，并且它们的共同特征似乎是：正是这一结果即悖论，才使我们意识到(前提的)虚假”。

笔者比较认可冯·赖特的观点。但这里也必须指出，如果我们使用了错误的假设(前提)去进行了推理，

那么这种推理本身，是不是就算正确的，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如果如果一个推理是建立在错误的前

提上的，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个推理本身看成是错误的。只能说，这个推理在其它方面无错。但

在其所依赖的前提方面，由于使用了错误的前提，因此推理不仅其结果为错，就是其推理本身也可以认

为是错的。一个错误的结论，不可能是从正确的推理得到的。总之，从这里可以看出，有时候对一个概

念的讨论是及其微妙的，其中的含义，远非那些符号、公式可以涵盖。

13. 悖论与哥德尔定理

因为布尔代数(逻辑代数)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自然语言系统中的逻辑关系的，那么自然语言中的

矛盾、悖论，自然应该在布尔代数中有对应表达。这是显然的。按这个思路，与之同构的哥德尔命题，

实际也是导致悖论的(夲句自指否悖论，与强化说谎者悖论一回事)。其分析完全可以仿效对强化说谎者悖

论“夲句假”思路。无论什么人进行怎样的辩解，二者实际在本质上就是一回事。实际上，哥德尔当年

是推出这个结果的，明确说，就是得到了一个系统内的悖论。只是不愿意看到或没有觉察到或还是不相

信形式系统中会有什么矛盾，因此把此结论(即系统产生了悖论)轻易地否定、放弃了(经常有人说什么哥

德尔定理不是悖论，没有得到悖论，是在“悖论的边缘绕着悖论走”什么的。事实上，哥德尔是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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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悖论，但不被他采用。请记住：是得到了而不采用，而不是没有得到或根本没有！很多盲从的“专

家”，硬是连这个也没搞清)。由此才有后来的叠床架屋，繁复拗口，争议不断的什么系统内的不可判定、

但又为真的哥德尔定理。即不是定理，也无法证明的那个“真”(非假)命题，其“真”究竟是如何得到的？

没有证明，也不可能证明的东西，如何能确定其真？反之，真的东西不要证明了吗？于是，没辙了，回

答不了了，就扯什么“系统外的证明”，“元数学意义的证明”，“心智的领悟”等一听就是强词夺理

的说辞。由于笔者根据对强化说谎者悖论的分析，得到布尔代数(逻辑代数)的同构模型，因此，如果仿照

哥德尔定理，强行认为布尔代数没有内在矛盾(悖论)，而是系统不完备，也就是 1 = 0 (1: = 0，真 = 假，

真并且假，真当且仅当假， x x  等等)并不认为是系统内得到的“假”(=0)命题，而是一个系统内的不

可证的真命题(非定理)。如此，是否在这个布尔代数外，还有实际上只能是无穷多的“元布尔代数”？当

然，在这个布尔代数的命题并没有“夲句自指否”的陈述，但其逻辑“真、假”值与前者一致，而且句

子或式子中都包括否定判断词“假”或“0”，也都是由“真→假”，同时“假→真”。它们二者无论是

否“夲句自指否”，在句子中除“夲句”(布尔代数中是“1”)之外出现而且唯一地只出现“假”一个字

(或布尔代数中的“0”。作为“否定判断词”)，因此命题本身都是直接针对句子中已经存在的判断词“真

假”、“对错”、“是否”、“矛盾不矛盾”再次进行同样的真假判断的。这方面二者是本质一致的。

只不过布尔代数更直接、明显而已。但在悖论性方面，布尔代数反倒是是隐含的。不经笔者发掘，到现

在也似乎无人领悟。只是莫绍揆先生似有所悟。提出这里的“假”不是一般意义的“假”，而是指的更

强的“自相矛盾”。它所针对的二值布尔代数中的式子(包括形式系统中那个著名的哥德尔命题)、自然语

言系统中“夲句自指否”的句子，甚至笔者前文指出的，最为“浓缩”的“一字悖论”“假”或“错”

甚至二值布尔代数中之“0”(说此字“假”(错，0)，则“真”(对，1)；说此字“真”(对，1)，则此字为

“假”(错，0)，不对，即错)，实际是更本质的应该是“关于自相矛盾的矛盾”)。
哥德尔定理产生的问题，以一个如此怪异的哥德尔命题(也是夲句自指否的“夲句不可证”、“夲句

非定理”。与谎者悖论“夲句假”同构)，得到一个普遍的多的结论，又产生了如此多使人困惑的问题。

就连哥德尔本人，也承认需要解决。笔者的解决方案上面都有了，就是重拾被哥德尔本人实际上早就推

出，但由于当时看来理由不足而草率放弃的系统内的悖论，将其与谎者悖论、二值布尔代数一起分析(本

来它们就是一回事)，并得出前述统一的结论，给出前述一致的解决方案。

这个所谓的“解悖”方案，说白了就是明快地认识并承认现有系统中会出现“夲句自指假(否)”类的

悖论。但必须注意且要强调的是，这个悖论并不是一般认为的由系统推导出来的，而是人为构造的一个

特殊的语句(内格尔，纽曼，哥德尔证明，P73)，因此不会对系统的协调性产生任何影响。而此点恰恰为

哥德尔本人与以往论者所忽视。如，哥德尔命题“夲句不可证”，也就是“夲句非定理”，不过是人为

构造的(说是“硬造”更贴切些)，与任何人利用系统语言、算符、公式，去构造一个矛盾、悖论完全一样。

这不说明系统有矛盾。因为这些都不是系统定理。不是从公理推导出来的。哥德尔命题也一样。“夲句

非定理”，“夲句”就是“夲句非定理”，代入，得到“夲句非定理”非定理，也就是“夲句是定理”。

而它又是由这个人为设置的语句(不是根据系统公理直接推出的)“夲句非定理”为前提自己推出来的，二

者等价，因此有“夲句是定理 夲句非定理”，或“夲句既是定理也非定理”，“夲句是定理当且仅当

非定理”等等，都可看成认为设定的而不是由系统公理推出的。这当然是个人为设定的矛盾(等价于悖论)，

因此其真值为“假”，也就是不是系统定理。因为其不是由系统公理推出的，因此与系统协调性无关。

就如可以认为构造任何矛盾的“ A A ”命题一样。这样的矛盾命题，影响系统协调性吗？当然不会。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确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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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哥德尔命题“本命题不可证(不是定理)”是人为制造的，而不是直接由系统公理推导出来的，

因此与系统本身的公理系统的协调性无关。由这个特殊的人设命题推出的结论，比如一个矛盾或悖论，

也不是基于系统公理系统直接推出的，因此当然与系统协调性也同样无关。因为在任何系统中(包括自然

语言系统)，都可以人为地制造任何真值为假的矛盾命题。但这不会影响系统的协调性。不是系统公理直

接推出的矛盾，不会推出任何命题，也就是这里不会有什么“爆炸律”。

2) 就算按哥德尔的说法，在系统内得到了一个不可判定(一个命题与其逆命题都不是定理也就是都

“不可证”)命题，也就是这个不可判定命题必然已经为“真”(否则怎么“判定”这个不可判定？)，也

就“可以判定”了，但又不能是系统内的“真”或“可判定”，而是什么“元数学”意义上的，也就是

系统外的结论。如此，在这个元数学意义上，或系统外意义上，不是“可以判定(为“真”)的正是这个“不

可判定”吗？于是，在所谓“元数学”意义上(系统外的系统)，仍旧不免有悖论、矛盾“可判定 不可判

定”(可判定当且仅当不可判定)。往上推，无用，仍旧是悖论。此外，元数学外，不是还有元元数学吗？

如此，可以一直“元”下去，以致无穷个“元”。这像话吗？无穷个“元”，不是等于没有真正的“元”

吗？

3) 哥德尔得到的“本质不可完全性”，意味着用扩展公理、系统的方式，仍旧会得到新的系统内的

不完全性。如此以致无穷，因此谓之“不可完全”。但是，怎么就没有人想到，上论看似有理，但却是

有问题的。我们说，就算系统内是不完全的，扩展系统后，新系统内仍旧不完全。即如果我们有不断的

扩展系统 S, S + 1, S + 2, S=3, S + 4,.........，在 S中不完全的，在 S + 1中完全了，但 S + 1中又产生了新的

不完全，在 S + 2中又完全了，但又产生了新的不完全，........。这在哥德尔叫“本质不可完全性”。但是，

我们怎么就不能反过来思考？在 S中不完全的，不是在 S + 1中完全了？在 S + 1中不完全的，不是在 S +
2中完全了？.......按这个思路，不是反过来，只要有无限的系统+1，不就可以使得当前系统的不完全可以

在扩展系统中被完全吗？至于新产生的不完全，在再一个扩展系统中不是还可以完全吗？如此，不是总

可以完全的吗？因之，这说到底还是一个悖论：无论你怎么扩充系统，仍旧免不了系统“又完全又不完

全”。具体说就是“本质不可完全性 本质可以完全性”。

4) 笔者曾经指出，要想判断一个命题究竟是不是在系统内不可判定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任

何命题，如果还不是系统定理(被证明为真)，也不是“非定理”(其逆命题为定理)，那么任何人是无法判断

这个命题是不是在系统内是“永远”也不可判定的。因为这涉及无穷种证明路径、方法，无法一一穷举。

只能说，现在还没有证明，现在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证明，无法确定是否永远这个命题与其逆命题都不

能被证明为定理。(沈卫国，数学基础若干问题的创新性思考，理论数学，汉斯出版社)
最近笔者无意中了解到，实际上哥德尔应该早就得到这个结果了，不过未解其意而已。在前述内格

尔、纽曼的《哥德尔证明》一书的第 78页上，作者在“G可证，当且仅当， G 可证”的注释中指出，

“这不是哥德尔实际上证明的；文中是借用并改写了罗瑟与 1936年得到的一个较强的结果，为的使阐明

更简明。哥德尔实际上所证明的是，如果 G可证，则 G 可证(因而 PM 不一致)；而如果 G 可证，则

PM 是ω-不一致的”。而所谓ω-不一致的，就是    x P x  不是定理。也就是无法对无穷个 x的每一个

确定这个命题。尽管对其中可以列出的(只要列出来了)每一个如  0P ，  0P s ，  0P ss ，......等等

应该都可确定。这实际上已经就是笔者指出的结果了。显然，哥德尔是知道这一情况的。但究竟为什么

哥德尔居然选择忽视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不得而知了。也许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也许是不愿意承认系

统有内部矛盾(不协调，实际上由前面笔者的分析可知，不存在这种不协调)，不得已打了马虎眼。罗瑟的

这个所谓的强化结果，实际是越俎代庖，替哥德尔掩盖矛盾，起到了一个改写哥德尔证明，误导读者的

作用。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对哥德尔定理的解读，都是以这个所谓的哥德尔定理的“强化结果”为蓝



HANS Preprints NOT PEER-REVIEWED
汉斯预印本 未经同行评审

15
HANS PrePrints | https://doi.org/10.12677/hans.preprints.51018.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6 July 2020, publ: 9 July 2020

本的。因此显然，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哥德尔定理，是人为改动过的、与其说是“强化”、还不如说是误

导的“所谓的”哥德尔定理。或干脆就叫“罗瑟定理”。况且我估计，它还肯定有错。

总之，哥德尔本人(而不是后人的附会)得到的“ω-不一致”，在笔者看来，等于宣告了其证明的失

败。没有证明其宣称得到的结论。要想得到，必须完成无穷的操作，而这是不可能的。后人的所谓“强

结果”，可以直接视为篡改。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极其轻松地化解以往由哥德尔语句进而“哥德尔定理”所产生的所有问题。

14. 与强化说谎者悖论等价的多变量布尔代数方程组及其解的问题讨论

文兰院士对此问题作为重点推出(文兰，悖论的消解)。布尔代数就是逻辑代数，其发明、发现的目的，

就是为了或用来研究逻辑问题的，其中当然要或可以包括悖论问题，这个毫不奇怪。但文兰院士在与强

化说谎者悖论等价的“单卡悖论(夲句自指)”、“双卡悖论(双句之间直接互指)”的基础上，独立地提出

“三卡悖论(三句之间非直接地、隐蔽地互指，并且涉及其它更复杂的逻辑关系)”，同时总结出实际上这

个“卡”(也就是与布尔代数变量所对应的方程组)可以无限地扩展下去，它们都与说谎者悖论同构。这个

提法与陈波书中提到的“转圈悖论”等价(陈波，悖论研究)，不过后者更简单些。“三卡悖论”比之“双

卡悖论”(更不用说“单卡悖论”了)更其隐蔽，是不容易一眼参透的。当然，笔者认为，这些悖论之所以

可以被称之为悖论，其本质还是万宗归一，要转化成一句形式的“夲句假”类型的说谎者悖论才可。比

如双卡悖论等于是 ,a b b a   。把第二式的 b代入第一式，就立刻得到 a a  。“三卡悖论”(以致任

意“卡”)情况也一样。最后推出一个 a a  才能算数。它是这些悖论成其为悖论的必要条件。当然，如

果把第一式的 a代入第二式，则可以得到 b b  。也是自指性质的自相矛盾。可见，矛盾句不是特指的，

而是“如果其它卡对，则此卡错”的意思。总之，这类悖论如果就是一句话，只能“夲句自指否”。如

果是多句，则不需要自指，甚至不能自指，而是“他指”、“互指”。这只是指的这个悖论的直观表述。

如果要证明其是悖论，则又必须推出矛盾，而这个矛盾如何体现出来？又需要推出那个著名的“夲句自

指假(否)”的句子来予以证明，也才能够证明。一句话：与谎者悖论属于一类的“多卡悖论”的表述是“互

指”的，不需要或没有“夲句自指否”了，但证明其是悖论还是需要推出自指否。也可以就此认为是“隐

性夲句自指否”、“潜在夲句自指否”、“最终必须归于、推出夲句自指否”。强化说谎者悖论或单卡

悖论可以表示成 A A 。而多卡悖论则可表示成 A B C A   (此悖论一般形式为笔者前些年

所独立提出，当时还并不知道早有双卡悖论。后来发现，其与多卡悖论及文兰院士提出的一般意指方程

组是等价的)，最终还是“推出”了 A A 。但一开始却并不是它。把简单的单句的、双句的说谎者悖

论、双卡悖论扩展到了甚至无穷地多下去的句子或变元的情况，加深了我们对这个悖论的理解。当然，

这里也必须提及，究竟哪些矛盾在“计算”之始并不明了的多变量布尔代数方程算不算悖论，符合不符

合悖论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三卡悖论”，就明显的“不明显”。只是我们实际地推导、计算

之后，才知道这个方程组或其语言表述如文兰院士所言“无解”或“无句解”。也就是说，这个“悖论”

不是我们一眼看出的，或简单推出的，而是经过比较复杂的推导才“解”出来的。那么同理，如果我们

有一个 1000个变量的 1000个布尔方程的方程组，最后经过复杂运算得到矛盾也就是所谓的方程组“无

解”或“无句解”，我们也称这个“无解”的 1000变元的方程组或其对应的语言表述叫悖论吗？它符合

我们惯常的悖论定义或认识吗？当然，无疑地，在矛盾的结构上，它与简单的单句说谎者悖论是一致的。

但在形态上，又是很不同的。这里可以打个比方：我们说“糖”有“单糖”、“双糖”、“多糖”之分。

而多糖有多了去了。淀粉、纤维素都是多糖。在理论上，这些“糖”的分子结构基元都一样，只是分子

链的长度不同而已。但通常我们仅仅会将单糖的葡萄糖，双糖的蔗糖、果糖，麦芽糖等称为是糖，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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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甜的，才称之为糖。否则就是什么淀粉、纤维素了。但学术上，以分子结构划分，又都是糖。我想，

类比于说谎者悖论(对应于单糖)，双卡悖论(对应于双糖)，三卡以上的“悖论”或无解的方程，就对应于

多糖，是可以的。明确讲，就是从悖论的结构上，可以都叫悖论。但从习惯上，对悖论的狭义理解上，

又不同。这里自然与“糖”这个概念一样，有一个对“悖论”概念的理解、定义问题了。

文兰院士认为悖论就是布尔方程组无解或无句解，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所谓的“无解”、“无

句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文兰院士是明确地给了“解”、“句解”以定义的，“即取代未知数

的位置后，使方程两边相等的常数、句常元”。但究竟什么是“不相等”、“无解”、“无句解”？似

乎没有严格的说明，当成了想当然的、无须解释的一个概念了。但从其行文可以看出，他是以导出矛盾

为方程组“无解”、“无句解”的。比如在该书 P36页，有“三卡悖论的推理隐蔽地假设了该句方程组

有句解。就是这一假设导致了矛盾”等语。可见，正如前文笔者所言，“无解”、“无句解”只是产生

了“矛盾”、“悖论”的等值语，因此是同义反复，循环论证。与其说产生悖论是由于方程无解，还不

如说方程无解是由于产生了矛盾(悖论)，这等于是说“产生悖论就是由于产生了悖论”。因为假设“无悖

论”(无矛盾)，由反证法否定前提假设，得到“有悖论”而已。是没有实质意义同义反复。

悖论的解悖问题新解——反证法、隐含假设及其它

根据很多前辈(甚至古人)的看法(当然包括文兰院士)，悖论的解悖实际是由隐含的预设假设，致使产

生悖论，由反证法，既然推出了矛盾，就否定了隐含假设，得到否定后的命题，即解悖。因此，找出这

个隐蔽的预设假设，就是解悖的过程。当然，有时候它的确隐蔽很深，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得到。但无论

如何，思路如此。

还有一个“细微”但也许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在经典二值布尔代数(逻辑代数)的一般矛盾式

x x  中，将“夲句”代入，得到“夲句 = 夲句”，即“夲句=夲句假(或“错”)。应该注意的是，

无论在一般矛盾式 x x  中，还是在“夲句 =  夲句”中，都只有“假”符号“”出现，并没有表

示“真”的符号出现，除非把“真”或与其等效的“1”直接代入一般矛盾式 x x  中，得到“真 = 

真”(真=假)或“1 1  ”或“1 = 0”。也就是说，在“夲句 = 夲句”、“夲句=夲句假”一类的表述

或式子中，“真”(“1”)或具体说“夲句真”，是隐含在公式或表述中的，并没有以“显式”的方式出

现。但它当然是默认此点的。而且由其可以推出一个悖论，而悖论等价一个矛盾或说可以互推(二值布尔

代数的定理)的结论，这个在原始表述中“被缺失”的“真”或“夲句真”可以由这个悖论直接得到。这

也可以算是从悖论推导得到的、确实的证明结果。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因为这正是这个强化说谎者悖论

使人困惑的地方。人们往往只知道这是一个悖论，但究竟为何仅仅由“夲句假”三字就会产生这个悖论，

不知其所以然。既然“夲句 = 夲句”作为“显式”都如此，那么“夲句假”(夲句)作为“隐式”就

更不必说了。我们说，由悖论的推导在“理论”上算是“证明”了此点。这当然是在(也仅在，前面说了)
二值布尔代数意义上的。而在直观上，我们说“夲句假”这个句子或三个字一经写出、说出，其目的就

是为了让别人“正确地”(也就是“真正地”)理解其意的，否则写它为何？因此任何话语只要一经写出、

说出，实际就“真的”已经存在了，或已经存在“真的”这个句子了。当然这里的“真”，与这个句子

所表达的意思无关，也就是与句子所陈述的内容的真假(真值)无关。具体到这个强化说谎者悖论，只要一

说出、写出“夲句假”这个三字句，这个句子当然就存在于世了，也就是“真正”地、现实地存在在纸

上、话语中了。比如本文这里写出“夲句假”三字，不仅就“有了”(存在了)，而且三字为真的、此句为

真的，尽管它说它自己是“假的”也罢。即有“夲句假”或“自己说自己为假”这样的句子本身是真的。

简称还不就是“夲句真”？如果有谁还不承认此点，那你不是“真真切切的”在这里看到这句“夲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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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吗？这还不真吗？这还有假吗？不真、有假，你能看见它吗？能认出、读出它吗？你怎么没有读出一

个“现在正在吃饭”呢？可见，“夲句真”三字，是隐含地存在于说谎者悖论中的。即有或不得不有“夲

句真 夲句假”。而不仅是只有“夲句假”。后者只是一个简化、省略，甚至忽略。是没有意识到或“参

透”在哪里还有或实际上必须有这个隐含的“夲句真”。

在二值布尔代数中，如果把“真、假”或表示真值的“1、0”直接代入一般矛盾式 x x  中，意味

着什么？如果是 x = 马，也就是“马 = 非马”，与“1 = 0”只是真值一致，但毕竟含义不同，不是一回

事。即“马 ≠ 1，非马 ≠ 0”。当然，把“马”赋予真值“1”后，其真值当然是“1 = 0”了，但仅仅是

真值。对于“夲句 = 夲句”的强化说谎者悖论呢？将“夲句”赋值为“真”，则得到“夲句真 = 

夲句真”，即“夲句真 = 夲句假”。如果我们将“真”、“假”；“1”、“0”等还原其判断词的本意，

则“真”不就是“本词为真”(简称“本词真”)，“假”不就是“本词假”；“1”不也是“本字符之意

为真”(简称“本符真”)，“0”为“本符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夲句真=夲句假”与“真 =
假”、“1 = 0”是等价的。进而与“夲句 = 夲句假”以及“夲句假”也等价。不过“真=假”、“1 = 0”
是“显式”，而“夲句假”是“隐式”而已。毕竟，笔者已经论述过，极端而言，即使一个“假”字、

“0”符，都可以导致悖论：存在个表示“假”的“0”，真是 0吗？当然真是，即 0是真的，而真为“1”，

则 0为 1，矛盾；如又说 0为假，则 0当然就表示假，说对了，对则必真，又矛盾。因此是悖论(与谎者

悖论等价的)。如果用“本符假”(即“0”，见前述)来论证这是个强化说谎者悖论，则几乎与说谎者悖论

一样的推理。此处省略。

文兰院士认为，悖论就是反证法的“掐头去尾”，解悖无非就是找出这个被隐蔽的假设，然后把原

先的悖论当成反证法推出的矛盾，进而否定这个假设，得到一个可以解悖的命题。这个看法的问题前文

已经仔细分析了。当然，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在。但也必须说明，此类观点是“古

已有之”的，前人早就论述过大致一样的思路。仅就笔者的孤陋之闻，悖论专家张铁声、杨熙龄都在自

己的文章、著作中提到过此点。“.....按照归谬法，一遇到这一点矛盾，即可推翻前提或前提之一，至于

矛盾本身则无须深究。这种证法已经流行两千多年了。康托用了这种证法得到了一连串的定理，可见这

种证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对矛盾不看仔细，只把它当作反证的手段，用完就拉倒，这样，矛盾又会冒

出头来“反证”理论有矛盾了。罗素悖论的出现说明集合论的基本概念都包含着矛盾。”(杨熙龄，奇异

的循环——逻辑悖论探析，P22)。张铁声文章中也提到弗雷格亦有此议。而哈特则明确说：“要解决一

个悖论，只有用归谬法把它变成一个证明，证明某种新奇的真理”(张铁声)。冯.莱特也提到“悖论与反

证法的关联”，等等。悖论文献古往今来浩如烟海，难免挂一漏万。不知者不为怪。但一旦了解了，笔

者就自然应该提出来，这是规矩，无须饶舌。

用提出一个悖论的隐含假设，然后把悖论当作反证法的证明过程，达到否定隐含假设，承认其否命

题，进而解悖的方法，很经典，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前面杨熙龄所言，如果对矛盾不求甚解，一

知半解，那么这种所谓的解悖方案，很可能出错、不恰当(见笔者对理查德悖论与贝里悖论的分析及前文

的讨论)。此外，只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的“解悖”方案，究竟算不算真的解悖了，还要另说着了。

比如说谎者悖论。有人说“要想不产生矛盾，就别说这种话；反之，如说这种话，则必产生矛盾”。

对不对？当然对。用法律禁止？把说这种话的人全处死，更对。更极端地，如果说只要有人，就有可能

还有人说这种话，那么，就此消灭人类，就不会再有人说这种话了，就此解悖。行吗？更有甚者，如果

说世上只要有生物，就可能再产生新人类，就此消灭所有生物以求彻底解悖？可否？那么，生物又是如

何产生的？再往下我就不说了，没意思了。笔者举这些极端的、无厘头的例子，并非只是调侃、抬杠之

意，而是说过度解悖之不可取。这不是真正的、让人心服口服的、完备的解悖方案。某些条件下某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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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是会消失或“被消失”，但如果这个条件是大而无当的、非必要的，则“悖虽消，但心不服”。即

这类“解悖”是否让人就此踏实了，明白究竟为什么了？没有。不说这种话，当然是解悖了，无话，自

然无悖。大家变成哑巴如何？能如此解悖吗？正如其它任何错话都不要说了，自然世上再无错话，错话

只要说，就是错话。这算是让大家不说错话的好办法吗？大家能就此知道什么是错话，为什么错吗？还

有前面笔者提到的，如果没有此话，也就没有了此悖。但此话不是已经有了吗？可见反证法(悖论)的前提、

假设也是不能乱提的。否则极可能出错或不合适。因为什么？一个论证也好，悖论也好，往往需要很多

隐含的假设的，否定哪个是有讲究的。正如一个人活着，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比如空气、水、食物、合

适的温度、气压等等。如果其它的都很容易满足，比如空气，那么食物就是首要条件。其它可以忽略。

比如有个人快死了，我们给出一个“假设”：人没有空气可以活着。最后反证法论证后否定了这个前提，

得到结果“人没有空气不能活”。于是就让此人呼吸好了。这算治病吗？空气他从来不缺的。缺的是药。

这个“解悖”就是不合适的。此外，有时解悖方案又可以不止一个。比如，一个人病了，可以吃药治疗，

也可以理疗，还可以休息自愈等等。目的都是治病，也都是让病痊愈的充分条件。有一即可。类比悖论，

它们都是解悖方案。

文兰院士说，多卡悖论与单卡的说谎者悖论都是等价的，因此解悖方案自然也一样。就是意指方程

“无解”或“无句解”，都一样。但这里文兰院士显然有所疏漏。理由很简单：对于单卡悖论(强化说谎

者悖论)，无句解的真实含义笔者前面所论甚详，这里不重复了。提出反证法的假设也没用(见前文)。它

的解悖，是无解之解。多卡悖论，比如十卡，作为悖论，其可以归于一个单卡的说谎者悖论，此点，它

们是等价的。解悖方案自然也一样。但是，要注意了：十卡悖论(对应于十元意指方程组)，九个卡及其所

言，就是形成悖论的必要条件，也就是独立的假设。要形成悖论，每一个卡及其所言，都是必须的。不

是吗？如此，我们就可以把其中任何一个，几个，九个作为悖论的反证法的前提假设提出来，其总是由

排列组合公式是可以算出来的。由此把悖论当成反证法，否定了该卡的所言，于是悖论就不存在了。这

不就是一种解悖吗？也就是，除了和单卡悖论相同的解悖方式(不解之解)，还有其它很多各自独立的解悖

方案。十卡悖论也许复杂了些，我们就用双卡悖论再说明一下：除了与单卡悖论一样的一种方法解悖外，

可以分别用假设第一卡为悖论必须；假设第二卡为悖论必须；假设两卡为悖论必须。其中每一种，当然

都导致双卡悖论。于是，由等价的反证法，可以分别否定上述前提假设，通过改动原卡内容的方式来使

悖论不再形成，也就是达到解悖的目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因此，由此观之，多卡悖论与单卡悖论在解

悖方式上有实质性的不同。笔者前面提出的与多卡悖论(也就是文兰院士提出的“意指方程组”)等价的

A B C A   ，其中每一个 B、C等等变元，都可以分别单独或联合形成与悖论等价的反证法的

“假设”，通过否定它而达到解悖的目的。与这个悖论形式相似，但与双卡悖论更接近的是陈波提到并

命名的“转圈悖论”(陈波，悖论研究，P477~478)，其结构应是 a b c a a     ，实际形成一个

单向的闭环，所有命名为“单向转圈悖论”似更合适。它对应于双卡悖论的 a a 。这里可以看出并得

出结论，单卡悖论(说谎者悖论)与双卡悖论的区别，其实不大。双卡悖论实际是具体展示推理关系的单卡

悖论(说谎者悖论)，而单卡悖论(说谎者悖论)是先把悖论推理形式隐蔽起来，“浓缩”成一句话的形式而

已。严格讲，单卡悖论要用 a a  之类表示，而双卡悖论要用 a a 表示。但实际上，二者当然可以

互推，因此一般而言，可以把二者看成一回事。

文兰院士在其“三卡悖论”基础上提出的“多卡悖论”及“意指方程组”，实际上范围要宽泛的多。

这从其给出的具体“三卡悖论”的实例就可以看出(文兰，悖论的消解)。它涉及全部逻辑运算关系，与( )、
或(  )、非( )，而不仅仅是“非”( )了。但既然是“意指”，显然就仍旧是与单卡悖论(说谎者悖论)
的“夲句自指”，双卡悖论(可看成“明确推理型”的说谎者悖论)的两句“互指”，一样，也是“多句互



HANS Preprints NOT PEER-REVIEWED
汉斯预印本 未经同行评审

19
HANS PrePrints | https://doi.org/10.12677/hans.preprints.51018.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6 July 2020, publ: 9 July 2020

指”的。也就是意指方程中的变元范围很明确，就是“你指我，我指你”，或“你指我，我指他，他指

张三，张三又指我”之类。其次，它也是二值的，只涉及“真、假”，“对、错”这样的判断词。这些

悖论，实际是一类，再复杂也是说谎者悖论的等价形式。

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更一般性的悖论形式，也就是把变元的论题扩大化，不止是让其“互指”、“夲

句自指”，而是可以是任何命题。比如 x x  (或 x x  ，x当且仅当 x 之类的等价形式)，这里的 x
变元可以是任何名词。比如“马”、“张三”。为什么特别用一个代数里面通常表示更广变元的 x，就是

让其不止表示“互相指或自指”、“真、假”、“0、1”之类，还可以表示任何概念、命题、名词。比

如前述“马”概念，“马不是马”、“马当且仅当不是马”、“又是马又不是马”，不也是悖论吗？前

面也讨论过了，就是“我不是我”，虽然可以归于“自指型悖论”，但都不是“夲句自指型悖论”。后

者需要单独处理，更本质；而前者可以和“张三不是张三”统一处理。当然，我们可以想见，仿照多卡

悖论或文兰院士提出的意指方程组的形式，这个更广泛的悖论形式，当然也可以表达成类似的“广义命

题逻辑方程组”。

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这个所谓“更一般性的悖论形式”，当然就超出了夲句自指型的说谎者悖论

及其本质等价形式多卡悖论、意指方程组的范围了，但仍旧是悖论，而且更广泛。有人认为悖论最终都

会归化强化说谎者悖论，可以看出，这个看法不对。悖论还要广泛的多。

此种悖论的解悖方案，倒是更符合否定反证法的隐含前提的方法。比如，理发师悖论，就是先实际

假设了有这么样的理发师存在，最后推出矛盾，形成悖论，否定了理发师的存在。马非马悖论，也是无

此种生物存在即可解悖。因为“非马”，可以是猪。仅仅说没有这种马不行。因为“非马”就是没有这

样的马。如果结论也是“没有这样的马，则与谎者悖论一样又会进入悖论循环。前文已经讨论了，否定

的范围，要比悖论本身描述的事物范围应该大才可解悖。说”张三不是张三“，也会导致悖论。解悖就

是无此人。总之，此类悖论由于所涉命题宽泛而具体，因此所涉范围更小，因此解悖较易。而强化说谎

者悖论，竟然纷纷扰扰逾两千年，显然更其困难。其公开的表述“夲句假”，不完全，明确地表示出它

是一个矛盾句。只有在按其本意推出其“伴随命题”“夲句真”后，才使人恍然大悟：这不过就是典型

的矛盾句，如何能不产生悖论？这这个解释下，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解悖。也就是，讲出悖论之所以会

产生的、令人信服的道理来。单单不叫人再说这样的话了，能算令人信服的解悖吗？此外，由于这个悖

论是直接针对二值系统的判断词“真假”的(真 假)，因此在二值系统中无法消除这个矛盾也就是悖论。

前文所谓“不解之解”，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有“系统中无法消除的矛盾”、“不可化解的矛盾”这样

词和概念存在，那么，自然也就会有与之对应的事物或具体概念表示。这并不奇怪。

以上，也可以看成是对悖论的一种分类方式。

此处，笔者希望再明确一下，悖论有“习惯理解”和“学术理解”之别(这里暂时不提悖论的定义，

因为这个更复杂一些，下面再专门讨论)。所谓习惯理解，就是悖论的表现形式一般要求简单、明确。就

必然前面的类比例子，它对应于“单糖”、“双糖”，最多也得是能吃的“多糖”——淀粉吧？把纤维

素归于糖类，学术上当然如此，但习惯上，“糖”总是要甜的，起码也是能吃的吧？把根本不能消化的

纤维素成为糖，习惯上总有些过分，甚至造作了(再说一遍，学术上当然不但可行，甚至还是必须的)。把

一个在计算机中成千上万个变量的方程组运算很多天才解出来，知道此大型方程组“无解”的代数方程

组“命名”为悖论，当然会给人以“不真实”的、强行派发概念的感觉。当然，在学术上，方程再复杂，

本质上与最简单的什么单卡、双卡、三卡等等简单悖论是同结构的。譬如纤维素的多糖链与单、双糖的

关系。就是文兰院士提出的三卡悖论，其实形式上已经够复杂了，在推导上的复杂性，已经“不太像”

传统意义的悖论了。只是在经过了不太直观的推导后，才明白它还是一个“悖论结构”。当然，文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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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也许并不同意此议，他可能会认为这个推导没什么复杂的，很简单。这里只能说仁者见仁了。譬如不

甜的淀粉算不算糖的问题了，大概很难争出一个结果的。

16. 从涉及悖论的“对角线引理”的角度看康托对角线法的悖论本质

汤姆逊根据康托对角线法，证明了一条“对角线引理”。提出用所谓“对角线引理”来解释、说明、

证明悖论(陈波，悖论研究)。换言之，很多甚至全部悖论，都符合这个对角线引理，实际与其是等价的关

系。于是，具体到康托对角线法证明实数可数与否的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于这样的悖论：如果假设实数

可以排成可数的一列，则由于可以新产生一个实数，因此实数不能排成可数的一列；而如果实数不能排

成可数的一列，则把这个新产生的实数重新加进实数表，则实数又可以排成可数的一列。因此构成悖论。

简单说，就是：可数→不可数；不可数→可数。总之，如果对角线引理成立(对角线法会导致悖论，即矛

盾)，则它证明不了实数不可数。也就是如果对角线法真的证明了实数不可数为真，则它不构成悖论、矛

盾。而这个结论本身与对角线引理就是矛盾的(本身就构成悖论)。即康托对角线法与对角线引理不相容。

对角线引理(定理)是(陈波，悖论研究)：
设 S是任一集合，R至少在 S上有定义的任意关系，则 S中不存在这样的元素，它与且仅与 S中所

有那些与其自身没有 R关系的元素具有 R关系。

用集合论非语言表述，就是

           , ,y y S x yx x S R y x R x x       

由于集合可以用相应的谓词来刻画，可以把集合论语言“ y S ”翻译成一阶谓词语言“  S y ”，

于是，对角线引理的一阶逻辑表达式为

             , ,y S y yx S x R y x R x x     

事实上，这个定理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如果 S是实数集合，R是全部实数与小数的每一位的

一个一一对应关系，那么，S也就是实数集合中不应该再包括由对角线求异得到的那个对角线元素。否

则就会产生悖论。也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假设了全部实数都可数，也就是可以排成一列，并且与小数的

位数一一对应(作为假设)了，那么，凭什么又改变假设条件，允许用对角线法逐位求异的方式去得到一个

不在原先假设的关系 R中的元素？这就相当于重新又提出了一个与原假设矛盾的假设，从而构成悖论。

即得到结论：想由康托对角线法证明实数不可数无效。

是否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也就是康托对角线法证明了实数不可数的解释？如，设实数可数，也就

是可以排成一列。最终由对角线法推出一个“悖论”也就是矛盾，也就是全部实数不能排成一列。于是

否定原前提，实数不可数。

于是，问题归结为，1) 究竟是假设了实数可数，由对角线法推出了矛盾(悖论)，因此否定原假设，

证明了实数不可数。还是 2) 既然假设了实数可数，就不应该再使用由对角线引理表达的、最终可以导致

悖论产生的那个“对角线逐位求异操作”，得到按原假设本不再应该有的元素，也就是对角线引理中会

产生悖论的、即悖论产生根源的“S中不存在这样的元素，它与且仅与 S中所有那些与其自身没有 R关

系的元素具有 R关系”。

也就是，1的理由，是康托对角线法无问题，问题出在假设实数可数；2的理由，当然是按对角线引

理，康托对角线法是有问题的，其本身就是会产生悖论的，就是与悖论息息相关的，因此产生悖论的原

因在它，而不在假设。除非我们这样看，假设康托对角线法无错，对角线引理有错，推出矛盾，否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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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对角线法无错的前提假设，得到康托对角线法有错的结论。也就是，康托对角线法本身，成了证明其

不行的依据。这当然是符合对角线引理精神的。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证法的使用，的确要十分

小心。不是任意做了一个假设，得到了一个表面的否定结论，就完事大吉了。在证明过程中是否使用了

隐含的假设，方法本身是否没有矛盾(此点本身就是一个隐含假设)，都是必须要考虑的。

仔细分析，第一，就算这二者都有道理，1也没有证明实数不可数。原因就是这个证明必须否定、

排除 2的可能，而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并不能确定 1就证明了实数不可数。理由，由于存在 2，使得 1
有了不确定性。既然不确定，也就是其证明结果是不确定的。也就是没有确定地证明实数不可数，也就

是没有证明实数不可数。

第二，1的论据，当然是康托对角线法本身是准确无误的，也就是它自身不会产生悖论。如此才可

以用它去证明其它的论题。也就是由它导出的悖论、矛盾，不是它本身的原因，而是其它论题引进的悖

论、矛盾。但是，由对角线引理(如果其正确的话)可知，由前述对角线逐位求异操作直接就会导致悖论。

这正是对角线引理所要告诉我们的。于是，1根本就不对，它是用一个会产生悖论的原理即对角线法来

证明实数不可数，因此它所得到或产生的，只能是一个悖论。除非对角线引理是错的。

对角线引理与康托对角线法证明实数不可数，二者绝对不相容。

于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哲轩实分析》中，竟然绝口不提康托对角线法一句，连书后名词索

引中竟然都没有对角线法四字。这绝对不正常。对一个几乎所有有关教材都有的，而且被几乎所有人大

加赞誉的方法，如此地漠视，我想，不会是无心之失。就是有意回避。但第一，他所采用的康托定理，

不也是拐弯抹角地利用了康托对角线法吗？第二，不用简单直观的康托对角线法，而用繁复而不易理解

的康托定理，舍简而就烦，作为一本教材，合适吗？笔者猜想，他是知道康托对角线法所可能引起的争

议和问题的。比如这里会引起悖论的(与悖论等价)的对角线引理。因此他吃不透，干脆为了慎重，不提了。

而作为一本教材，又不宜展开讨论，如此而已。当然只是猜想。反正无论怎么解释，都极不正常。如果

他认为康托对角线法无问题，绝无理由不用之于一本入门级的教材。

17. 从强化说谎者悖论的另一种解悖方式看悖论问题解悖方案对词义解释的依赖性

对于强化说谎者悖论“夲句假”，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全新的认识。而基于这种认识，说谎者悖论

的解悖，是可以将该悖论归于一个非矛盾句。也就是在这种解释下，该悖论终归只是一个“佯谬”，不

是真正意义的悖论。当然，这个解释不是唯一的，它是依赖于对“夲句假”的词义的解释方式的。

我们知道，任何句子、词，都是基于某种符号的“编码”、“定义”的。比如“夲句假”三字，如

果不去定义这三个“符号”，不去“编码”(当然是广义的)，就会根本不知其意。它就是三个无意义的符

号。因此问题来了，“夲句错”中的“夲句”，究竟是指仅仅是这三个无词义符号，还是被定义、赋值、

“编码”以后的、实际可看作是对符号翻译后有了词义表达进而“句义”的“夲句子的意思不是假的(或
是错的)”？实际上这两种理解都是允许的。因为仅凭“夲句假”三字，是无法区分的。当然，一般而言，

既然语言系统就是为了传递信息的，也就是就是为了交流有实质内容的信息的，而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传

递这些本身并无含义的、可以作为但本身并不是信息载体的声音、符号的。因此，通常我们显然是默认

“夲句假”就是按其词义、句意理解的，否定的也是这个句意。我们的语言系统创立的目的，显然不是

为了仅仅传递毫无意义的声音或符号(当然可以作为信息载体)的。但是，我们在学术意义上，是不能排除

“夲句”指的就是这些无意义的符号的。因为显然，任何句子，任何词、字，都首先是符号(特别强调，

是无意义的符号)。把“本”、“句”、“假”三字看成符号，或许理解起来稍微费点劲。因为它们的词

义已经很明显了，已经跟我们的经验融为一体了。我们早已不是不识字的小孩子了。我们可以以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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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来代换这三个符号。这样，那些“0101010”之类的字符串，不经解释翻译，是没有意义的，除了让

你知道这是一些无意义的字符串外。于是，事情就很明白了：如果“夲句”指的就是这些尚无意义的、

还未经翻译的字符串(包括“本”、“句”、“假”三个尚无意义的字符)，那么，说“夲句假”就不会形

成悖论。因为它就是一句错话、假话。因为它相当于该字符串是假的、错的。这当然不是事实。因为它

已经“真的”存在了，它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字符串，而不是假的字符串。因此说它是假的，本身只能

就是错的、假的，也就是说的错话。明确说，就是这里的“夲句假”，指的是表示夲句的那些无意义的

字符串是假的，而不是指的经过翻译后的、这些字符串的“解释”后的有含义的(有词义、句意的)句子“夲

句假”。因此，这些字符串当然是真的，那么指它为假就是错(假)的，于是经过解释后的、有句意的“夲

句假”就是“假”(错)的(他说无意义的字符串假是错的、假的)。但这构不成悖论，因为在这里“夲句假”

并不是指的经过解释、“解码”、翻译后具有词义、句意的那个大家可以理解其意的“夲句假”，说这

个经过翻译后有意义的“夲句假”假(错)，并不就是其“真”的说对了。因为它此时指的不是它自己(翻
译后有句意的句子)，而是无意义的字符串。即更明白地说，就是“夲句假”此时指的是“本”、“句”、

“假”三个真的字或干脆三个尚无意义的“符号”是假的。这当然是错(假)的，因为这三个字(符号)是真

的，因此“夲句假”自己就是假(错)的，但它没有说自己假(错)，就是没有说“夲句假”假，而是说“本”、

“句”、“假”三个符号假。它没说自己假，所以说它假，构不成“真”，形不成“假→真”。如此，

原本的“悖论”变成“佯谬”，不再成其为悖论了。

这个解悖过程如果用逻辑公式表示，就是“有词义的夲句=┐无词义的字符串的夲句。显然不是矛盾

进而悖论。其成立的缘由，是对“夲句”一词的歧义性导致的不同解释所致，因此也是可行的。但如果

说这是唯一的解悖方案，则不对。因为“夲句”歧义性的本质，并不能由于这个解释就消失了。

当然，强化说谎者悖论的“经典”形式“我正在说的是谎话”，倒是并不适用这个解悖方式。因为

“说话”是有特定明确含义的，其词义含义范围很窄，它一般不会牵强附会地去指那些无意义的字符串。

这是默认的。可见，对词义的稍微改变，就会实质地影响相应词义，进而影响悖论的性质和解悖方案。

这里面是有些微妙的。一般情况下强化说谎者悖论的各种形式、变种，大都意思差不多，但仔细区分，

还是有差别的。这源于各种不同词义的微妙差别，需要仔细辨别，不可一概而论。

18. 从“存在”、“不存在”到“夲句不存在”

“存在”、“不存在”或“有”、“没有”(“无”)，或“真存在”(存在为真)及“假存在”(存在为

假)，这类概念，尽管也有二值性，但与“真”、“假”，“对”、“错”不同，尽管它们都又是描述词，

又是判断词。对于某具体事物，可以说其存在或不存在。但对应客观事物、现实已经存在的事物(广义地，

包括概念、想法之类人脑思维、印象、想象等单纯信息类事物)，则就再没有什么不存在了，也就是不存

在“不存在”。对于包括客观、主观世界的所有事物、概念、信息、形象、思维等的绝对存在性而言，

只要一旦提到、写出、说过、想到，等等，它就是存在的，也就是已经存在了。否定不了了。极而言之，

对比于”夲句假“的“夲句不存在”(更严格地，“夲句绝对不存在”)，能像前面对强化说谎者悖论那样

去处理吗？显然不能。因为“夲句绝对不存在”已经确实地“存在”了，否则我们怎么能看见它？因此

是错的、假的。如果仿效强化说谎者悖论“夲句假”的处理，把“夲句绝对不存在”代入“夲句”，我

们得到““夲句绝对不存在”不存在”，当然也假(错)。不会因为““夲句绝对不存在”为假”就为真了。

于是，得到““夲句绝对不存在”已经存在”，而“夲句”指的就是“夲句绝度不存在”，后者存在，

前者当然也就存在，于是得到“夲句绝对地已经存在”。而把“夲句假”代入“夲句”，为““夲句假”

假”，否定的只是“夲句假”，得到“夲句真”，而没有否定““夲句假”假”，也就是这个复合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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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否则就会得到““夲句真”假”，还是“夲句假”。这里面的微妙差别，需要读者仔细体会。

总之，“夲句绝对不存在”不会导致悖论。说它“绝对不存在”，推出它“已经存在”；而从它“绝对

存在”这个前提，只能是它自己说“夲句绝对不存在”在前述“绝对”的意义上是错的、假的，也就是

它实际上、客观上、现实中在绝对意义上“已经存在”了，因此在绝对意义上没有悖论。而如果硬要说

假设其存在，它自己却说的是“夲句绝对不存在”，也就是这个“夲句绝对不存在”已经存在，因此就

是“夲句绝对不存在”，矛盾。这个矛盾、“悖论”，是“字面”意义上的悖论，不是“绝对”意义上

的。也就是一个“表观”的悖论。也就是，不管“夲句绝对存在”这句话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是“说

它存在”(字面意义)，它就“说它自己不存在”(仅字面意义)。这里的存在与不存在，都只是“字面”意

义的。即，字面上看，它们是矛盾的。但在前述“绝对”意义上看，没有矛盾，只有存在：无论字面上

的存在与不存在，都存在。

因此，在前述绝对意义上，“夲句绝对不存在”是假的。因此，虽然“夲句绝对不存在∧夲句绝对

存在”虽然当然为假，但它不是推导出来的，是人为“凑”出来的，不能作为悖论看待，或不能由它得

到悖论。而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这是一个字面意义的、形式上的矛盾、悖论。或说是一个表面上

的、假悖论。这个悖论是仅仅针对“存在”、“不存在”在“字面意义上是矛盾的”这一点的，而不是

无论“存在”、“不存在”在绝对意义上都是已经存在了的意义上的。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有人试图以禁止“自指否”甚至“自指”类语句与命题来消除悖论，不仅

是限制的范围太大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的问题。“夲句绝对不存在”，就是一个“夲句自指否”

类的命题。它严格讲并不是“夲句自指假”，而是“夲句自指绝对不存在”(“夲句自指绝对存在为假”，

或“夲句自指绝对为假存在”，或“夲句自指为绝对假存在”)意义的“夲句自指否”。它或它们就是实

实在在的假命题，不会构成悖论。这反映出一个世间事物，无论其是客观现实中的事物，还是概念性的、

想象中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过去的、将来可能的，等等，只要被提到，被描述，被想象，甚至被梦

到，它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或绝对意义上的“存在”了，这其中当然包括那个说自己不存在的句子、命

题。即“夲句自指绝对不存在”，如真的绝对不存在，读者也看不到吧？看到了、我写了，就是存在。

又比如“鬼”、“神”、“龙”这些概念，客观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没有的，但在人的想象、描述、脑

海、图画等中，它们都是有的，这就是在概念意义上，它们已经作为人脑的创造物，是客观存在的了。

又比如数学中那些公理、定理、推导，点、线、面等“抽象”的原始概念，在绝对意义上，以及自然界

中原本也是不存在的，谁能拿出一个无体积的抽象点给我们看看？但这些概念被从自然界事物中抽象出

来的物质存在要素、性质、规律，只要被人脑给提炼、抽象出来了，这个意义上，它也就可以被看成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了。明白说，就是其存在于概念中。但“概念”本身是人脑“主观”的产物。但人脑又

是“客观”事物。它是“物质”的，不是抽象的。于是说概念“抽象”，非物质，是指相对人脑之外的

其它事物、物质而言的。如果相对于作为物质的人脑本身，概念即为其所产生，那么，概念再“抽象”，

再“非物质”，它本质上也只能是物质的，起码也是“物质形态”的。笔者早在 1998年出版的«论自然

科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中已有详尽讨论。

总之，任何事物、概念，只要已经提出、写出、说出、想到、梦到，等等，就已经是绝对意义的

客观存在，自我否定其存在也无用，它已经存在了，包括那个自我否定存在的句子本身。总之，“夲

句自指绝对地不存在”(或“绝对地没有”，“绝对地无”，“假存在”，“存在为假”，“不真实”

等同义词)，就是一个绝对的、彻底的假命题；而“夲句假”、“夲句错”之类的夲句自指否类命题，

其本身是可能为假，也可能为真的。这就是区别。也就是说，任何命题，在任何形式下，只要“有”

了，自然就存在了，否定不了这个绝对意义的存在了。说自己不存在也没用。这个问题，以往怕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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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有人讨论过吧？

限制“自指”、“自指否”，已经是限制过度了。现在连“夲句自指否”也是了。只是“夲句自指

假”(夲句假)，是会导致悖论的。这就是这个讨论的意义。

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概念甚至数学概念的存在性问题，于此相关地，笔者借此机会简评一下文兰院士

对代数与悖论的关系问题的有关论述。文兰院士不太同意有人认为的他不过是用代数方法研究悖论的说

法(笔者想，毕竟，布尔代数之创立初衷，不就是为了研究语言问题的吗？)。他认为他是在“研究语言学

中的代数学现象”，因为“语言学中可以有本质上是代数学的现象”(文兰，悖论的消解)。这种说法，也

不能说错，但总听着总有些“别扭”。日常语言与代数之间，肯定是有想通之处的。数学那套规则、符

号、数字等等，不是通常被称为“数学语言”吗？而“语言数学”呢？似乎很少听到。但“少听到”并

不等于没有，布尔代数也许就是。起码是一部分。总之，有相通之处，这是肯定的。但究竟哪个更根本？

我认为还是自然语言更基础一些。数学、代数，不过是从自然语言中抽象出来的、浓缩出来的、提炼出

来的。这不是说说就算了的一个观点而已，是有我的依据的：任何数学、代数符号、规则、公理、概念

等等，都要由自然语言来定义。换言之，如果我们绝对不允许在数学公式、表述中使用我们现在惯常使

用的这些符号类的、专门的那套“数学语言”，数学、代数仍旧可以得到描述。只不过直接把符号换成

自然语言的定义就完了。否则要这些定义干什么呢？当然，如此会使表述啰嗦一些(也许啰嗦很多)，一本

书要写的更厚一些罢了。反之，同样的语言概念，是不是由那些数学、逻辑符号定义的？当然不是。这

就足以说明究竟哪个是更基本的了。陶哲轩说:“逻辑学家常常使用特殊的符号来代表逻辑关系。......但
对于一般目的的数学，这些符号不常使用，英语(汉语也一样)词汇常是更可读的。并且不占太多的位置。

还有，使用这些符号会把表达式与命题之间的界限搞模糊。......所以一般来说，我并不推荐使用这些符

号.......”。在谈到反证法时，他说：“.........但有时肯定的命题与否定的命题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坚实牢固的法则。”(陶哲轩实分析，P435)不得不说，大家就是大家，实话实说，不

像一些人那样说什么搞数学必须要有专门的语言云云。

总之，笔者认为，就算是用数学、代数来研究语言问题、悖论问题，也是需要二者之间有确实的相

通的甚至共同的东西。但哪个更本质、基本，恐怕还是要说自然语言更基本，数学、代数甚至逻辑，都

是从自然语言中提炼、抽象出来的概念。这些东西在语言中原本就有，数学、代数、逻辑把它们提炼、

抽象、总结了出来，自成系统。但不应反过来说自然语言中有代数，而应该更准确地说代数中那些基本

原则、规律，本身就是从客观的、自然语言及其描述的客观实际固有规律中所提炼出的。换言之，只有

“提炼出来”，才是数学、代数。那么，既然如此，说自然语言中有代数，岂不是说“自然语言中有从

其中固有的东西中提炼出来的、自成系统的东西”？那还提炼它做什么呢？既然自然语言中有代数，那

就直接用自然语言好了，还专门用代数做什么呢？

19. 认知悖论、知道者悖论分析

1) 合理行为悖论(置信悖论，纽科曼–盖夫曼悖论。张建军，黄展骥，矛盾与悖论新论，P226)：甲

向乙提出，乙可以选择盒子 A(它是空的)或盒子 B(它有 1000元)，但不能两者都选。甲保证：如果乙就

此作出了一个不合理的选择，他将给予 10,000元奖励。那么乙应如何选择呢？最终结果(省略)，从而有：

乙取 A是合理的，当且仅当乙取 A是不合理的。

据说这是一个“当年的”新型悖论，其提出与人工智能、知识处理等很有关系(矛盾与悖论新论，

P228)。国外学者的解悖方案，仅就笔者所了解到的，似乎过于繁复而不得要领(见前书，省略)。事实上，

在笔者看来，其悖论的结果早就“隐含”在了其表述中。一个明确的表述是：如果乙的选择不合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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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给钱多。但另一个没有说出的(隐含的)表述是：什么叫“不合理”？乙得钱少为不合理。因此必有乙得

钱少，当且仅当乙得钱多。当然矛盾。这个悖论提醒人们，很多表述，之所以最终导致矛盾、悖论，是

因为在表述阶段就无意中引进了隐含的假设或表述，而这个隐含的假设或表述，与公开的表述是矛盾的。

强化说谎者悖论也是这个情况。

2) 比较典型的知道者悖论是“绞刑难题”与“意外考试难题”(表述与推导太长，这里从略，见前书

P181)。这个悖论的解悖难点，是把表述中的矛盾，隐藏、掩盖在了冗长的推理过程和表述中。笔者所见到

的国外学者的解悖方案，似乎也是未得其门而入(见前书)。实际上，我们如果精炼“绞刑难题”，把法官

的决定浓缩成“今日将处死你，但你知道了就不死”。也就是，知道要死则不死，而不知要死(知道不死)
则死。这实际上隐含着“知道死，当且仅当知道不死”，最终导致“不死，当且仅当死”。当然是个矛盾。

这个作为推理结果的悖论，实际已经隐含在了法官的表述中了。因为从他简略的表述可以推出这个隐含表

述。此类悖论，的确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类说谎者悖论”。“意外考试难题”类似，讨论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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